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審侵簡字第1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王柏翰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張進豐律師

            吳煥陽律師           

            徐盈竹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調偵

字第739號），本院受理後（113年度審侵易字第1號），經被告

自白犯罪，認宜改以簡易判決處刑，判決如下：

　　主　　　文

甲○○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女子為猥褻之行為，處有期

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

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增列「被告甲○○於本院

準備程序時之自白」外，其餘均與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

官起訴書之記載相同，茲引用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甲○○所為，係犯刑法第227條第4項之對於14歲以

上未滿16歲之女子為猥褻行為罪。又本罪係對被害人為未

滿16歲之少年所設之特別處罰規定，自無再適用兒童及少

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加重其刑之必要。

（二）至被告之辯護人雖陳稱請本院審酌被告是否尚有刑法第59

條規定減輕其刑之適用等語，惟按刑法第59條之酌量減輕

其刑，必於犯罪情狀顯可憫恕，亦即其犯罪另有特殊之原

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且於法律上已別

無其他應減輕或得減輕其刑之事由，而認為即予宣告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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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度刑期，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然被告身為A女學

校之代課老師，竟對A女為本案猥褻犯行，對A女之身心、

人格之健全發展實有嚴重影響，已難認有何足以引起一般

同情之特殊原因、環境與情狀，本院認被告此部分之犯罪

情狀尚無可資憫恕，在客觀上不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亦

無宣告法定最低度刑仍嫌過重之情形，因此縱令被告於本

案前並無其他前科素行，且坦承本案犯行，並與A女之法

定代理人達成和解，此部分之犯後態度已見悔意，然本院

認仍無解於其行為時之惡性，自無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

其刑之餘地，則辯護人上開抗辯，難認有據，並無理由，

　　　附此敘明。

（三）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明知A女年紀尚輕思慮

未臻成熟，並無完足性自主能力，竟未克制情慾仍對A女

為猥褻之行為，對其身心健康與人格發展造成不良影響，

所為實屬不該；惟念其犯後坦承犯行，且已與被害人A女

之法定代理人即A女之父母達成調解，並已履行完畢(見調

偵字卷第5頁)，兼衡被告之犯罪動機、情節及所生危害暨

其經濟狀況、素行、年紀、智識程度等一切情狀，量處如

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末查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之宣告，此有臺

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而被告犯後已坦承

犯行，且與被害人之法定代理人達成上述之調解，是本院

寧信其經此偵審程序及刑之宣告後，應能知所警惕而無再

犯之虞，認其所受刑之宣告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

第74條第1項第1 款規定，併宣告緩刑2 年，併依刑法第9

3條第1項第1款規定，諭知被告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

俾予適當追蹤及輔導，以啟自新，並觀後效。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本案採

判決精簡原則，僅引述程序法條），逕以簡易判決處如主

文。

四、如不服本判決，得於判決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頁



上訴狀（應附繕本），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刑事審查庭　 法　官　　　何宇宸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判決如有不服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者，

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涂頴君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附錄本判決論罪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27 條

對於未滿14歲之男女為性交者，處3 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對於未滿14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

刑。

對於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男女為性交者，處7 年以下有期徒刑。

對於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者，處3年以下有期

徒刑。

第一項、第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件：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調偵字第739號

　　被　　　告　甲○○　男　35歲（民國00年00月0日生）

　　　　　　　　　　　　住花蓮縣○○鄉○○路0段00巷00號

　　　　　　　　　　　　居桃園市○○區○○街000巷00號6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選任辯護人　張進豐律師

　　　　　　　　杜宥康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

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甲○○於民國111年間擔任桃園市桃園區某國中之代課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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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明知其學生即代號AE000-A113049（00年00月生，姓名

詳卷，下稱甲女）為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人，竟利用甲女年

幼，性觀念未臻成熟之機會，基於對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人

為猥褻之犯意，於112年7月12日某時，在桃園市中壢區中豐

路一帶甲○○所駕駛之自小客車上，未違背甲女意願，以撫

摸甲女胸、腹、腰、大腿內側、陰部之方式，對甲女猥褻得

逞。嗣經甲女之母代號AE000-A113049A（下稱甲女之母）查

看甲女之LINE對話紀錄，而悉上情。

二、案經甲女之母代號AE000-A113049A（姓名詳卷，下稱甲女之

母）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甲○○於警詢、偵查

之供述

坦承於112年7月12日，在其

自小客車上撫摸被害人甲女

之大腿內側、胸、腹、腰之

事實，然否認有撫摸告訴人

之陰部。

2 證人即被害人甲女於警詢

中之證述

證明被告於民國112年7月12

日，在其自小客車上撫摸被

害人之大腿內側、胸、腹、

腰，並隔著褲子撫摸被害人

陰部等事實。

3 證人即告訴人甲女之母於

警詢中之證述

證明發現本案之經過及被害

人於事發後情緒不穩定之事

實。

4 被告與被害人之LINE對話

紀錄截圖1份

證明被告於113年7月14日與

被害人對話「手手放妳腿腿

的時候，有沒有感受到我的

小拇指在偷偷壞壞」等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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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27條第4項對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

女子為猥褻行為罪嫌。

三、至報告意旨雖認被告前開所為，另涉犯刑法第228條之利用

權勢猥褻罪嫌，惟該條項之利用權勢猥褻罪，係因加害之行

為人與被害人間具有親屬、監護、教養、教育、訓練、救

濟、醫療、公務、業務或其他類似之關係，而利用此權勢或

機會，進行性侵害，被害人雖「同意」該性行為，無非礙於

上揭某程度之服從關係而曲從，性自主意思決定仍受一定程

度之壓抑，故獨立列為另一性侵害犯罪類型，最高法院99年

度台上字第4367號判決可資參照。查本案發生時，被告已未

受聘擔任被害人甲女就讀國中之代課教師，此有該國中性別

事件調查報告書可佐，又參以被害人於該事件調查過程中陳

述：一開始我是問老師課業問題，後來他問我說如果遇到理

想型，我會對他做什麼？後面就開始了等語，足見被告並未

以被害人之成績、課業或升學等事項要脅被害人與之發生猥

褻行為，被害人並非礙於被告曾作為其教師之權勢，有隱忍

屈從之情，尚難認被告此部分所為犯刑法第228條第2項之利

用權勢猥褻罪嫌。然此部分若成立犯罪，與上開起訴部分有

裁判上一罪之關係，爰不另為不起訴處分，附此敘明。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5　　日

　　　　　　　　　　　　　　　檢　察　官　乙　○　○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自此語句之脈絡觀之，與甲

女陳稱：被告有隔著褲子摸

我的陰部等語，互核相符，

足見被告辯稱沒有撫摸私密

處等語，不可採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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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　記　官　鄭　　　和 

所犯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27條

（與幼年男女性交或猥褻罪）

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性交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

徒刑。

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

有期徒刑。

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男女為性交者，處 7 年以下有期

徒刑。

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者，處 3 年以

下有期徒刑。

第 1 項、第 3 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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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審侵簡字第1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王柏翰






選任辯護人  張進豐律師
            吳煥陽律師            
            徐盈竹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調偵字第739號），本院受理後（113年度審侵易字第1號），經被告自白犯罪，認宜改以簡易判決處刑，判決如下：
　　主　　　文
甲○○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女子為猥褻之行為，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增列「被告甲○○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之自白」外，其餘均與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相同，茲引用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甲○○所為，係犯刑法第227條第4項之對於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子為猥褻行為罪。又本罪係對被害人為未滿16歲之少年所設之特別處罰規定，自無再適用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加重其刑之必要。
（二）至被告之辯護人雖陳稱請本院審酌被告是否尚有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之適用等語，惟按刑法第59條之酌量減輕其刑，必於犯罪情狀顯可憫恕，亦即其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且於法律上已別無其他應減輕或得減輕其刑之事由，而認為即予宣告法定低度刑期，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然被告身為A女學校之代課老師，竟對A女為本案猥褻犯行，對A女之身心、人格之健全發展實有嚴重影響，已難認有何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之特殊原因、環境與情狀，本院認被告此部分之犯罪情狀尚無可資憫恕，在客觀上不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亦無宣告法定最低度刑仍嫌過重之情形，因此縱令被告於本案前並無其他前科素行，且坦承本案犯行，並與A女之法定代理人達成和解，此部分之犯後態度已見悔意，然本院認仍無解於其行為時之惡性，自無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之餘地，則辯護人上開抗辯，難認有據，並無理由，
　　　附此敘明。
（三）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明知A女年紀尚輕思慮未臻成熟，並無完足性自主能力，竟未克制情慾仍對A女為猥褻之行為，對其身心健康與人格發展造成不良影響，所為實屬不該；惟念其犯後坦承犯行，且已與被害人A女之法定代理人即A女之父母達成調解，並已履行完畢(見調偵字卷第5頁)，兼衡被告之犯罪動機、情節及所生危害暨其經濟狀況、素行、年紀、智識程度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末查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之宣告，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而被告犯後已坦承犯行，且與被害人之法定代理人達成上述之調解，是本院寧信其經此偵審程序及刑之宣告後，應能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認其所受刑之宣告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 款規定，併宣告緩刑2 年，併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1款規定，諭知被告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俾予適當追蹤及輔導，以啟自新，並觀後效。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本案採判決精簡原則，僅引述程序法條），逕以簡易判決處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判決，得於判決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刑事審查庭　 法　官　　　何宇宸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判決如有不服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者，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涂頴君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附錄本判決論罪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27 條
對於未滿14歲之男女為性交者，處3 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對於未滿14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對於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男女為性交者，處7 年以下有期徒刑。
對於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項、第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件：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調偵字第739號
　　被　　　告　甲○○　男　35歲（民國00年00月0日生）
　　　　　　　　　　　　住花蓮縣○○鄉○○路0段00巷00號
　　　　　　　　　　　　居桃園市○○區○○街000巷00號6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選任辯護人　張進豐律師

　　　　　　　　杜宥康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甲○○於民國111年間擔任桃園市桃園區某國中之代課教師，明知其學生即代號AE000-A113049（00年00月生，姓名詳卷，下稱甲女）為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人，竟利用甲女年幼，性觀念未臻成熟之機會，基於對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人為猥褻之犯意，於112年7月12日某時，在桃園市中壢區中豐路一帶甲○○所駕駛之自小客車上，未違背甲女意願，以撫摸甲女胸、腹、腰、大腿內側、陰部之方式，對甲女猥褻得逞。嗣經甲女之母代號AE000-A113049A（下稱甲女之母）查看甲女之LINE對話紀錄，而悉上情。
二、案經甲女之母代號AE000-A113049A（姓名詳卷，下稱甲女之母）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甲○○於警詢、偵查之供述

		坦承於112年7月12日，在其自小客車上撫摸被害人甲女之大腿內側、胸、腹、腰之事實，然否認有撫摸告訴人之陰部。



		2

		證人即被害人甲女於警詢中之證述

		證明被告於民國112年7月12日，在其自小客車上撫摸被害人之大腿內側、胸、腹、腰，並隔著褲子撫摸被害人陰部等事實。



		3

		證人即告訴人甲女之母於警詢中之證述

		證明發現本案之經過及被害人於事發後情緒不穩定之事實。



		4

		被告與被害人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1份

		證明被告於113年7月14日與被害人對話「手手放妳腿腿的時候，有沒有感受到我的小拇指在偷偷壞壞」等語，自此語句之脈絡觀之，與甲女陳稱：被告有隔著褲子摸我的陰部等語，互核相符，足見被告辯稱沒有撫摸私密處等語，不可採信。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27條第4項對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女子為猥褻行為罪嫌。
三、至報告意旨雖認被告前開所為，另涉犯刑法第228條之利用權勢猥褻罪嫌，惟該條項之利用權勢猥褻罪，係因加害之行為人與被害人間具有親屬、監護、教養、教育、訓練、救濟、醫療、公務、業務或其他類似之關係，而利用此權勢或機會，進行性侵害，被害人雖「同意」該性行為，無非礙於上揭某程度之服從關係而曲從，性自主意思決定仍受一定程度之壓抑，故獨立列為另一性侵害犯罪類型，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4367號判決可資參照。查本案發生時，被告已未受聘擔任被害人甲女就讀國中之代課教師，此有該國中性別事件調查報告書可佐，又參以被害人於該事件調查過程中陳述：一開始我是問老師課業問題，後來他問我說如果遇到理想型，我會對他做什麼？後面就開始了等語，足見被告並未以被害人之成績、課業或升學等事項要脅被害人與之發生猥褻行為，被害人並非礙於被告曾作為其教師之權勢，有隱忍屈從之情，尚難認被告此部分所為犯刑法第228條第2項之利用權勢猥褻罪嫌。然此部分若成立犯罪，與上開起訴部分有裁判上一罪之關係，爰不另為不起訴處分，附此敘明。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5　　日
　　　　　　　　　　　　　　　檢　察　官　乙　○　○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書　記　官　鄭　　　和 
所犯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27條
（與幼年男女性交或猥褻罪）
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性交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
徒刑。
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
有期徒刑。
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男女為性交者，處 7 年以下有期
徒刑。
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者，處 3 年以
下有期徒刑。
第 1 項、第 3 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審侵簡字第1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王柏翰



選任辯護人  張進豐律師
            吳煥陽律師            
            徐盈竹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調偵
字第739號），本院受理後（113年度審侵易字第1號），經被告
自白犯罪，認宜改以簡易判決處刑，判決如下：
　　主　　　文
甲○○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女子為猥褻之行為，處有期徒
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緩
刑期間付保護管束。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增列「被告甲○○於本院準
    備程序時之自白」外，其餘均與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起訴書之記載相同，茲引用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甲○○所為，係犯刑法第227條第4項之對於14歲以上
      未滿16歲之女子為猥褻行為罪。又本罪係對被害人為未滿
      16歲之少年所設之特別處罰規定，自無再適用兒童及少年
      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加重其刑之必要。
（二）至被告之辯護人雖陳稱請本院審酌被告是否尚有刑法第59
      條規定減輕其刑之適用等語，惟按刑法第59條之酌量減輕
      其刑，必於犯罪情狀顯可憫恕，亦即其犯罪另有特殊之原
      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且於法律上已別
      無其他應減輕或得減輕其刑之事由，而認為即予宣告法定
      低度刑期，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然被告身為A女學
      校之代課老師，竟對A女為本案猥褻犯行，對A女之身心、
      人格之健全發展實有嚴重影響，已難認有何足以引起一般
      同情之特殊原因、環境與情狀，本院認被告此部分之犯罪
      情狀尚無可資憫恕，在客觀上不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亦
      無宣告法定最低度刑仍嫌過重之情形，因此縱令被告於本
      案前並無其他前科素行，且坦承本案犯行，並與A女之法
      定代理人達成和解，此部分之犯後態度已見悔意，然本院
      認仍無解於其行為時之惡性，自無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
      其刑之餘地，則辯護人上開抗辯，難認有據，並無理由，
　　　附此敘明。
（三）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明知A女年紀尚輕思慮
      未臻成熟，並無完足性自主能力，竟未克制情慾仍對A女
      為猥褻之行為，對其身心健康與人格發展造成不良影響，
      所為實屬不該；惟念其犯後坦承犯行，且已與被害人A女
      之法定代理人即A女之父母達成調解，並已履行完畢(見調
      偵字卷第5頁)，兼衡被告之犯罪動機、情節及所生危害暨
      其經濟狀況、素行、年紀、智識程度等一切情狀，量處如
      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末查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之宣告，此有臺
      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而被告犯後已坦承
      犯行，且與被害人之法定代理人達成上述之調解，是本院
      寧信其經此偵審程序及刑之宣告後，應能知所警惕而無再
      犯之虞，認其所受刑之宣告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
      第74條第1項第1 款規定，併宣告緩刑2 年，併依刑法第9
      3條第1項第1款規定，諭知被告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
      俾予適當追蹤及輔導，以啟自新，並觀後效。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本案採
    判決精簡原則，僅引述程序法條），逕以簡易判決處如主文
    。
四、如不服本判決，得於判決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
    上訴狀（應附繕本），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刑事審查庭　 法　官　　　何宇宸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判決如有不服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者，
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涂頴君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附錄本判決論罪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27 條
對於未滿14歲之男女為性交者，處3 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對於未滿14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
刑。
對於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男女為性交者，處7 年以下有期徒刑。
對於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者，處3年以下有期
徒刑。
第一項、第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件：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調偵字第739號
　　被　　　告　甲○○　男　35歲（民國00年00月0日生）
　　　　　　　　　　　　住花蓮縣○○鄉○○路0段00巷00號
　　　　　　　　　　　　居桃園市○○區○○街000巷00號6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選任辯護人　張進豐律師
　　　　　　　　杜宥康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
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甲○○於民國111年間擔任桃園市桃園區某國中之代課教師，
    明知其學生即代號AE000-A113049（00年00月生，姓名詳卷
    ，下稱甲女）為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人，竟利用甲女年幼，
    性觀念未臻成熟之機會，基於對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人為猥
    褻之犯意，於112年7月12日某時，在桃園市中壢區中豐路一
    帶甲○○所駕駛之自小客車上，未違背甲女意願，以撫摸甲女
    胸、腹、腰、大腿內側、陰部之方式，對甲女猥褻得逞。嗣
    經甲女之母代號AE000-A113049A（下稱甲女之母）查看甲女
    之LINE對話紀錄，而悉上情。
二、案經甲女之母代號AE000-A113049A（姓名詳卷，下稱甲女之
    母）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甲○○於警詢、偵查之供述 坦承於112年7月12日，在其自小客車上撫摸被害人甲女之大腿內側、胸、腹、腰之事實，然否認有撫摸告訴人之陰部。 2 證人即被害人甲女於警詢中之證述 證明被告於民國112年7月12日，在其自小客車上撫摸被害人之大腿內側、胸、腹、腰，並隔著褲子撫摸被害人陰部等事實。 3 證人即告訴人甲女之母於警詢中之證述 證明發現本案之經過及被害人於事發後情緒不穩定之事實。 4 被告與被害人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1份 證明被告於113年7月14日與被害人對話「手手放妳腿腿的時候，有沒有感受到我的小拇指在偷偷壞壞」等語，自此語句之脈絡觀之，與甲女陳稱：被告有隔著褲子摸我的陰部等語，互核相符，足見被告辯稱沒有撫摸私密處等語，不可採信。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27條第4項對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
    女子為猥褻行為罪嫌。
三、至報告意旨雖認被告前開所為，另涉犯刑法第228條之利用
    權勢猥褻罪嫌，惟該條項之利用權勢猥褻罪，係因加害之行
    為人與被害人間具有親屬、監護、教養、教育、訓練、救濟
    、醫療、公務、業務或其他類似之關係，而利用此權勢或機
    會，進行性侵害，被害人雖「同意」該性行為，無非礙於上
    揭某程度之服從關係而曲從，性自主意思決定仍受一定程度
    之壓抑，故獨立列為另一性侵害犯罪類型，最高法院99年度
    台上字第4367號判決可資參照。查本案發生時，被告已未受
    聘擔任被害人甲女就讀國中之代課教師，此有該國中性別事
    件調查報告書可佐，又參以被害人於該事件調查過程中陳述
    ：一開始我是問老師課業問題，後來他問我說如果遇到理想
    型，我會對他做什麼？後面就開始了等語，足見被告並未以
    被害人之成績、課業或升學等事項要脅被害人與之發生猥褻
    行為，被害人並非礙於被告曾作為其教師之權勢，有隱忍屈
    從之情，尚難認被告此部分所為犯刑法第228條第2項之利用
    權勢猥褻罪嫌。然此部分若成立犯罪，與上開起訴部分有裁
    判上一罪之關係，爰不另為不起訴處分，附此敘明。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5　　日
　　　　　　　　　　　　　　　檢　察　官　乙　○　○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書　記　官　鄭　　　和 
所犯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27條
（與幼年男女性交或猥褻罪）
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性交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
徒刑。
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
有期徒刑。
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男女為性交者，處 7 年以下有期
徒刑。
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者，處 3 年以
下有期徒刑。
第 1 項、第 3 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審侵簡字第1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王柏翰






選任辯護人  張進豐律師
            吳煥陽律師            
            徐盈竹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調偵字第739號），本院受理後（113年度審侵易字第1號），經被告自白犯罪，認宜改以簡易判決處刑，判決如下：
　　主　　　文
甲○○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女子為猥褻之行為，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增列「被告甲○○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之自白」外，其餘均與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相同，茲引用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甲○○所為，係犯刑法第227條第4項之對於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子為猥褻行為罪。又本罪係對被害人為未滿16歲之少年所設之特別處罰規定，自無再適用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加重其刑之必要。
（二）至被告之辯護人雖陳稱請本院審酌被告是否尚有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之適用等語，惟按刑法第59條之酌量減輕其刑，必於犯罪情狀顯可憫恕，亦即其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且於法律上已別無其他應減輕或得減輕其刑之事由，而認為即予宣告法定低度刑期，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然被告身為A女學校之代課老師，竟對A女為本案猥褻犯行，對A女之身心、人格之健全發展實有嚴重影響，已難認有何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之特殊原因、環境與情狀，本院認被告此部分之犯罪情狀尚無可資憫恕，在客觀上不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亦無宣告法定最低度刑仍嫌過重之情形，因此縱令被告於本案前並無其他前科素行，且坦承本案犯行，並與A女之法定代理人達成和解，此部分之犯後態度已見悔意，然本院認仍無解於其行為時之惡性，自無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之餘地，則辯護人上開抗辯，難認有據，並無理由，
　　　附此敘明。
（三）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明知A女年紀尚輕思慮未臻成熟，並無完足性自主能力，竟未克制情慾仍對A女為猥褻之行為，對其身心健康與人格發展造成不良影響，所為實屬不該；惟念其犯後坦承犯行，且已與被害人A女之法定代理人即A女之父母達成調解，並已履行完畢(見調偵字卷第5頁)，兼衡被告之犯罪動機、情節及所生危害暨其經濟狀況、素行、年紀、智識程度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末查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之宣告，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而被告犯後已坦承犯行，且與被害人之法定代理人達成上述之調解，是本院寧信其經此偵審程序及刑之宣告後，應能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認其所受刑之宣告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 款規定，併宣告緩刑2 年，併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1款規定，諭知被告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俾予適當追蹤及輔導，以啟自新，並觀後效。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本案採判決精簡原則，僅引述程序法條），逕以簡易判決處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判決，得於判決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刑事審查庭　 法　官　　　何宇宸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判決如有不服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者，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涂頴君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附錄本判決論罪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27 條
對於未滿14歲之男女為性交者，處3 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對於未滿14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對於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男女為性交者，處7 年以下有期徒刑。
對於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項、第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件：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調偵字第739號
　　被　　　告　甲○○　男　35歲（民國00年00月0日生）
　　　　　　　　　　　　住花蓮縣○○鄉○○路0段00巷00號
　　　　　　　　　　　　居桃園市○○區○○街000巷00號6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選任辯護人　張進豐律師

　　　　　　　　杜宥康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甲○○於民國111年間擔任桃園市桃園區某國中之代課教師，明知其學生即代號AE000-A113049（00年00月生，姓名詳卷，下稱甲女）為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人，竟利用甲女年幼，性觀念未臻成熟之機會，基於對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人為猥褻之犯意，於112年7月12日某時，在桃園市中壢區中豐路一帶甲○○所駕駛之自小客車上，未違背甲女意願，以撫摸甲女胸、腹、腰、大腿內側、陰部之方式，對甲女猥褻得逞。嗣經甲女之母代號AE000-A113049A（下稱甲女之母）查看甲女之LINE對話紀錄，而悉上情。
二、案經甲女之母代號AE000-A113049A（姓名詳卷，下稱甲女之母）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甲○○於警詢、偵查之供述

		坦承於112年7月12日，在其自小客車上撫摸被害人甲女之大腿內側、胸、腹、腰之事實，然否認有撫摸告訴人之陰部。



		2

		證人即被害人甲女於警詢中之證述

		證明被告於民國112年7月12日，在其自小客車上撫摸被害人之大腿內側、胸、腹、腰，並隔著褲子撫摸被害人陰部等事實。



		3

		證人即告訴人甲女之母於警詢中之證述

		證明發現本案之經過及被害人於事發後情緒不穩定之事實。



		4

		被告與被害人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1份

		證明被告於113年7月14日與被害人對話「手手放妳腿腿的時候，有沒有感受到我的小拇指在偷偷壞壞」等語，自此語句之脈絡觀之，與甲女陳稱：被告有隔著褲子摸我的陰部等語，互核相符，足見被告辯稱沒有撫摸私密處等語，不可採信。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27條第4項對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女子為猥褻行為罪嫌。
三、至報告意旨雖認被告前開所為，另涉犯刑法第228條之利用權勢猥褻罪嫌，惟該條項之利用權勢猥褻罪，係因加害之行為人與被害人間具有親屬、監護、教養、教育、訓練、救濟、醫療、公務、業務或其他類似之關係，而利用此權勢或機會，進行性侵害，被害人雖「同意」該性行為，無非礙於上揭某程度之服從關係而曲從，性自主意思決定仍受一定程度之壓抑，故獨立列為另一性侵害犯罪類型，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4367號判決可資參照。查本案發生時，被告已未受聘擔任被害人甲女就讀國中之代課教師，此有該國中性別事件調查報告書可佐，又參以被害人於該事件調查過程中陳述：一開始我是問老師課業問題，後來他問我說如果遇到理想型，我會對他做什麼？後面就開始了等語，足見被告並未以被害人之成績、課業或升學等事項要脅被害人與之發生猥褻行為，被害人並非礙於被告曾作為其教師之權勢，有隱忍屈從之情，尚難認被告此部分所為犯刑法第228條第2項之利用權勢猥褻罪嫌。然此部分若成立犯罪，與上開起訴部分有裁判上一罪之關係，爰不另為不起訴處分，附此敘明。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5　　日
　　　　　　　　　　　　　　　檢　察　官　乙　○　○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書　記　官　鄭　　　和 
所犯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27條
（與幼年男女性交或猥褻罪）
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性交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
徒刑。
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
有期徒刑。
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男女為性交者，處 7 年以下有期
徒刑。
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者，處 3 年以
下有期徒刑。
第 1 項、第 3 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審侵簡字第1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王柏翰



選任辯護人  張進豐律師
            吳煥陽律師            
            徐盈竹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調偵字第739號），本院受理後（113年度審侵易字第1號），經被告自白犯罪，認宜改以簡易判決處刑，判決如下：
　　主　　　文
甲○○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女子為猥褻之行為，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增列「被告甲○○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之自白」外，其餘均與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相同，茲引用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甲○○所為，係犯刑法第227條第4項之對於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子為猥褻行為罪。又本罪係對被害人為未滿16歲之少年所設之特別處罰規定，自無再適用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加重其刑之必要。
（二）至被告之辯護人雖陳稱請本院審酌被告是否尚有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之適用等語，惟按刑法第59條之酌量減輕其刑，必於犯罪情狀顯可憫恕，亦即其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且於法律上已別無其他應減輕或得減輕其刑之事由，而認為即予宣告法定低度刑期，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然被告身為A女學校之代課老師，竟對A女為本案猥褻犯行，對A女之身心、人格之健全發展實有嚴重影響，已難認有何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之特殊原因、環境與情狀，本院認被告此部分之犯罪情狀尚無可資憫恕，在客觀上不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亦無宣告法定最低度刑仍嫌過重之情形，因此縱令被告於本案前並無其他前科素行，且坦承本案犯行，並與A女之法定代理人達成和解，此部分之犯後態度已見悔意，然本院認仍無解於其行為時之惡性，自無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之餘地，則辯護人上開抗辯，難認有據，並無理由，
　　　附此敘明。
（三）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明知A女年紀尚輕思慮未臻成熟，並無完足性自主能力，竟未克制情慾仍對A女為猥褻之行為，對其身心健康與人格發展造成不良影響，所為實屬不該；惟念其犯後坦承犯行，且已與被害人A女之法定代理人即A女之父母達成調解，並已履行完畢(見調偵字卷第5頁)，兼衡被告之犯罪動機、情節及所生危害暨其經濟狀況、素行、年紀、智識程度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末查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之宣告，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而被告犯後已坦承犯行，且與被害人之法定代理人達成上述之調解，是本院寧信其經此偵審程序及刑之宣告後，應能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認其所受刑之宣告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 款規定，併宣告緩刑2 年，併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1款規定，諭知被告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俾予適當追蹤及輔導，以啟自新，並觀後效。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本案採判決精簡原則，僅引述程序法條），逕以簡易判決處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判決，得於判決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刑事審查庭　 法　官　　　何宇宸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判決如有不服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者，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涂頴君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附錄本判決論罪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27 條
對於未滿14歲之男女為性交者，處3 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對於未滿14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對於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男女為性交者，處7 年以下有期徒刑。
對於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項、第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件：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調偵字第739號
　　被　　　告　甲○○　男　35歲（民國00年00月0日生）　　　　　　　　　　　　住花蓮縣○○鄉○○路0段00巷00號　　　　　　　　　　　　居桃園市○○區○○街000巷00號6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選任辯護人　張進豐律師　　　　　　　　杜宥康律師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甲○○於民國111年間擔任桃園市桃園區某國中之代課教師，明知其學生即代號AE000-A113049（00年00月生，姓名詳卷，下稱甲女）為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人，竟利用甲女年幼，性觀念未臻成熟之機會，基於對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人為猥褻之犯意，於112年7月12日某時，在桃園市中壢區中豐路一帶甲○○所駕駛之自小客車上，未違背甲女意願，以撫摸甲女胸、腹、腰、大腿內側、陰部之方式，對甲女猥褻得逞。嗣經甲女之母代號AE000-A113049A（下稱甲女之母）查看甲女之LINE對話紀錄，而悉上情。
二、案經甲女之母代號AE000-A113049A（姓名詳卷，下稱甲女之母）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甲○○於警詢、偵查之供述 坦承於112年7月12日，在其自小客車上撫摸被害人甲女之大腿內側、胸、腹、腰之事實，然否認有撫摸告訴人之陰部。 2 證人即被害人甲女於警詢中之證述 證明被告於民國112年7月12日，在其自小客車上撫摸被害人之大腿內側、胸、腹、腰，並隔著褲子撫摸被害人陰部等事實。 3 證人即告訴人甲女之母於警詢中之證述 證明發現本案之經過及被害人於事發後情緒不穩定之事實。 4 被告與被害人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1份 證明被告於113年7月14日與被害人對話「手手放妳腿腿的時候，有沒有感受到我的小拇指在偷偷壞壞」等語，自此語句之脈絡觀之，與甲女陳稱：被告有隔著褲子摸我的陰部等語，互核相符，足見被告辯稱沒有撫摸私密處等語，不可採信。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27條第4項對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女子為猥褻行為罪嫌。
三、至報告意旨雖認被告前開所為，另涉犯刑法第228條之利用權勢猥褻罪嫌，惟該條項之利用權勢猥褻罪，係因加害之行為人與被害人間具有親屬、監護、教養、教育、訓練、救濟、醫療、公務、業務或其他類似之關係，而利用此權勢或機會，進行性侵害，被害人雖「同意」該性行為，無非礙於上揭某程度之服從關係而曲從，性自主意思決定仍受一定程度之壓抑，故獨立列為另一性侵害犯罪類型，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4367號判決可資參照。查本案發生時，被告已未受聘擔任被害人甲女就讀國中之代課教師，此有該國中性別事件調查報告書可佐，又參以被害人於該事件調查過程中陳述：一開始我是問老師課業問題，後來他問我說如果遇到理想型，我會對他做什麼？後面就開始了等語，足見被告並未以被害人之成績、課業或升學等事項要脅被害人與之發生猥褻行為，被害人並非礙於被告曾作為其教師之權勢，有隱忍屈從之情，尚難認被告此部分所為犯刑法第228條第2項之利用權勢猥褻罪嫌。然此部分若成立犯罪，與上開起訴部分有裁判上一罪之關係，爰不另為不起訴處分，附此敘明。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5　　日
　　　　　　　　　　　　　　　檢　察　官　乙　○　○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書　記　官　鄭　　　和 
所犯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27條
（與幼年男女性交或猥褻罪）
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性交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
徒刑。
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
有期徒刑。
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男女為性交者，處 7 年以下有期
徒刑。
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者，處 3 年以
下有期徒刑。
第 1 項、第 3 項之未遂犯罰之。　　　


